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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0

自然人流动

ARTICLE 1001

Objectives

本章的目标是：
(a)�为缔约方之间自然人的流动提供除第八章和第九章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之外的额
外权利和义务；以及�(b)�通过促进临时商务入境 和为商务人员建立简化和透明的
移民手续，增强缔约方从事贸易和投资的自然人的流动性。

一RTICLE 1002

定义
在本章节中：

(a)�“商务访客”是指任何一方的一名自然人，其：
(i)�是服务销售者；�(ii)�是一方的投资者，�或投资者的代表，寻求临时入境以
建立投资；或�(iii)�寻求临时入境以协商销售商品，但此类协商不涉及直接销
售给公众；

(b)�“合同服务供应商”是指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此类服务而在该方领土内，满足该方
或另一方法律、法规和政策中任何要求，或满足双方同意的标准要求或标准的自然
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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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是服务供应商的雇员或一方在另一方没有商业存在或投资的法人，该法人已
与注册

从事于另一方的实质性业务运营；或�(ii)�是一方国民，并在在另一方法人
注册并从事于实质性业务运营的另一方受雇于雇佣合同；

并且寻求临时入境以作为经理、高管或专家提供服务；
(c)�“高管” 是指组织内的自然人，主要负责指导组织的行政管理，在决策方面具有广
泛的自由裁量权，并且仅从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或公司股东那里接受一般监督或指
示。高管不会直接执行与服务实际提供或投资运营相关的任务；

(d)�“移民手续”是指签证、工作许可或其他授权一方自然人有权在另一方领土内居留
或工作的文件或电子授权；�(e)�“公司内部转移人员”是指一方在另一方领土内通过分
支机构或附属机构设立的供应商、投资者或法人雇员，并且是经理、高管或专家；�
(f)�“经理” 是指组织内的自然人，主要负责指导组织或组织的部门或子部门，监督和
控制其他监督、专业或管理人员的工作，有权招聘和解雇或采取其他人事行动（如
晋升或休假授权），并对日常运营行使自由裁量权。这不包括一线主管，除非被监
督的员工是专业人士；�(g)�“服务销售者”是指一方自然人，是该方服务供应商的销售
代表，为该服务供应商寻求临时入境以谈判服务销售，此类代表不会从事直接销售
给公众或直接提供服务；�(h)�“专家” 是指组织内的自然人，拥有高级技术专长水平
的知识，并拥有该组织服务的专有知识、研究设备、技术或管理；或具有高级技术
或专业资格和技能及经验的自然人；以及�(i)�“临时入境”是指商业访客、公司内部转
移人员或合同服务供应商的入境，无意建立永久居留，且其从事的活动与其各自业
务目的明显相关。此外，在商业访客的情况下，该访客的工资及任何相关支付应由
在访客祖国雇佣该访客的服务供应商或法人完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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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RTICLE 1003

范围

1.�本章适用于影响一方自然人进入另一方领土的措施，其中这些人包括：
(a)�第一方的合同服务提供者；(b)�第一方的公司内部转移人员；(c)�第一方的服务
销售者；(d)�第一方的投资者，该投资者在另一方领土上的投资；或(e)�受第一方投
资者雇用的自然人，该投资者在另一方领土上的投资。

2.�本章不适用于影响一方就业市场准入的自然人的措施，或涉及永久性公民身份、
居留或就业的措施。

一方RTICLE 1004

短期临时入境
一方应当，在另一方商务访客满足其移民手续授予标准并申请时，通过签发移民手续，
授予该商务访客在授予方领土内临时入境的权利，期限最长为90天。

ARTICLE 1005

长期临时入境
一方应根据附件8中的承诺，向符合其移民手续授予标准的另一方公司内部转移人员
或合同服务供应商授予临时入境，除非存在临时入境条件的任何违规行为，或授予方
根据其认为合适的理由，以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为由拒绝了移民手续的延期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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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RTICLE 1006

信息提供
一方应发布或以其他方式向另一方提供此类信息，使另一方能够了解其与本章节相关
措施。

一RTICLE 1007

移民措施
本章任何规定均不得阻止一方对其领土内另一方自然人的入境或临时停留采取措施，
包括为保护其完整性和确保自然人跨境有序流动所必需的措施，但前提是此类措施不
得以使另一方在本章条款下应享有的利益归于无效或受损的方式加以适用。仅因对某
些国家的自然人要求签证而对其他国家的自然人没有要求，不应被视为使一项特定承
诺下的利益归于无效或受损。

一RTICLE 1008

快速申请程序
一方应迅速处理来自另一方自然人的移民手续申请，包括进一步的移民手续请求或延
期。


